唐立新奖学金
为支持我校教育事业发展，培养更多优秀敬业的高素质人才，新尚集团董事长唐立新先生特在我校设立“浙江大学唐立新奖学金”，以激励在校学生勤奋学习、刻苦钻研。
一、奖励对象	
浙江大学全日制非在职研究生。
二、奖励名额
唐立新奖学金：20名研究生。该奖学金实行差额评选，按照1:1.5的差额比例进入面试。
唐立新优秀学生干部奖学金：3名研究生。
我院可推荐1名唐立新奖学金或者唐立新优秀学生干部奖学金候选人。
三、奖励标准
本奖学金奖励标准为10000元/人·年。其中，唐立新奖学金的获得者从获奖之日起，凡经复审合格可连续获得奖励直至完成学业（最高至博士毕业），包括攻读校外硕士、博士和从事博士后研究。
四、申请条件
（一）唐立新奖学金：
基本条件： 热爱祖国，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及学校规章制度；尊敬师长，关心集体，团结同学，有良好的品德修养；学习勤奋，成绩优良，身心健康。
选择条件（至少符合其中一个条件）：
1.综合成绩排名前10%及以上，且无挂科及重修；
2.在思想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获校级以上表彰，如见义勇为、助人为乐、拾心不昧等；
3.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显著成绩，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被SCI、EI、ISTP、SSCI全文收录，以第一、二作者出版学术专著；
4.在学科竞赛方面取得显著成绩，在国际和全国性专业学科竞赛、课外学术科技竞赛等竞赛中获得一等奖（或金奖）及以上奖励；
5.在创新发明方面取得显著成绩，科研成果获省、部级以上奖励或获得国家专利；
6.在文体活动中，参加国际和全国性比赛获得前三名，参加省级比赛获得第一名，为学校和国家赢得荣誉（集体项目应为主要队员或演员）；
7.在其它方面有突出事迹或专长受到省级及以上奖励。
（二）唐立新优秀学生干部奖学金：
1.热爱祖国，遵守法律和校纪校规，积极上进；尚在正常学制规定的修业年限内，学习勤奋，成绩优良；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,关心集体，诚实守信；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，身体素质良好；在学校认定的学生组织和社团中担任学生干部一年及以上，热心为同学服务，能力突出，业绩显著，在同学中有较高威信，起到了学生骨干和模范带头作用。 
2.思想道德高尚、身体健康；
3.综合排名前30%及以上。
五、评选程序和要求
各申请者请于9月25日下午5点前将电子版发到邮箱1132302152@qq.com；两样纸质版一式2份，书面文本连同佐证材料一起在9月25日13:30--17：00交至田家炳书院224办公室。
六、其他事项
1.获得唐立新奖学金者，将自动加入“浙江大学唐立新奖学金获得者团队”，自觉认同团队章程，自愿参加团队组织的各类活动。
2.获得唐立新奖学金者，每年需向学工部提交继续获得本项奖学金的申请报告，经审查合格后公布续评名单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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